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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WTO和 IM F作为两大国际经济组织对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

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。WTO主管贸易, IMF 主管货币、金融,其联

系焦点就在于国际收支领域。为更好的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, 两大组

织的法律和制度合作是必需的, 本文就以国际收支领域为切入点来论

述两者的合作法律和制度合作的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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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国际收支平衡的定义

国际收支是指一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由于贸易、非贸易及资

本往来而引起的国际间货币收付。国际收支平衡是一国对外经济

的重要目标之一。因为失衡必然会通过各种机制对国内经济产生

不利影响。国际收支失衡具有其内在的调节机制, 这种自动调节

机制主要有:货币 价格机制、收入机制、利率机制。自动调节机

制虽然会在出现国际收支失衡时自发起作用, 但却具有一定的局

限性,各国往往同时对国际收支平衡进行主动的调节,这主要是通

过法律手段和政策管理来实现。而在这个过程中, 各国际经济组

织,如 IM F和 WB 以及WT O的介入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。

二、WTO 及 IMF 及其各自对国际收支的影响

WTO有 153 个成员方, 其作用在于促进国际贸易顺畅、自由和

可预见的发展,以及为各成员方贸易争端的一个有效的、公正的解

决方案。为此, 它给其成员施加了遵守关税约束原则和禁止数量限

制原则的义务。同时,它也允许各成员在国际收支困难的例外情况

下, 暂时停止实施这些义务。GATT 1947 第 12 条就规定了关于限

制成员方为保障国际收支平衡而实施的限制贸易措施, 即 国际收

支例外 。WTO的例外条款有着双重目的:一方面, 允许各成员在国

际收支困难的例外情况下,暂时停止实施WTO特定义务; 另一方面,

确保援用方善意行使其权利并尊重其他成员在WTO下的实体权利。

IMF1945年成立,有186 个成员国, 其作用在于确保国际货币和

金融系统的稳定。IMF从成立之日起,一直把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作为

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一环,为此基金组织设立了多种贷款来满足

会员国的国际收支平衡。IMF 的主要宗旨是规定在 IMF协定条款

中,共六条,其中第五条规定,在具有充分保障前提下, 向成员国提供

暂时性普通资金,以增强其信心, 使其能有机会在无需采用损害本国

和国际经济繁荣的措施情况下,纠正国际收支失衡。IMF的根本目标

或宗旨是协调和促进会员国货币政策,力争各会员国国际收支平衡。

换言之, IMF 的中心任务是实现会员国国际收支平衡。

三、WTO 和 IMF 的合作

IMF 协定以及WT O的有关协定和双方合作协议的相关规定

构成了 WTO 和 IMF 的合作的法律依据。 IMF 协定订立在

GATT 之前,因此, 没有就其与 GATT 的关系问题作出界定。但

是 IMF 协定的第 10 条规定: 基金应在本协定条文范围内,与一般

的国际组织和在有关领域内负有专门责任的公共国际组织进行合

作。这一一般性的授权规定为 IMF 和 WTO 进行合作提供了基

础。此外,二者在往来实践中已经形成的习惯做法和程序。

马拉喀什协定对WTO和 IMF的关系有明确的规定,体现在该

协定第 3 条中 为实现全球经济决策的更大一致性, WTO 应与

IMF 及世界银行有其附属适当合作。另外 GATT 和 GATS 对双方

的关系也有具体的规定,主要体现在 GATT 第 15 条和 GATS 第 11

条及 12条之中,其中 GATT 第 15条的规定尤为重要, 它奠定了当

今 IMF和WTO关系的基石。因为在乌拉圭回合之前,货物贸易基

本上是多边贸易体制唯一内容, GATT 的这一规定构成当时 IMF

和 GATT 这一准国际机构之间关系的基础。而这一基础为后来的

WTO继受并扩展到其它的新的贸易领域如服务贸易。

GATT 第15 条体现了WTO和 IMF进行磋商的原则。第 1款要

求WTO应谋求与 IMF合作,以便在 IMF 所主管的外汇问题和WTO

所主管的贸易措施方面,双方可以执行一个协调的政策。第2 款进一

步规定, WTO如果被请求考虑或处理有关货币储备、国际收支或外汇

安排问题,应与 IMF 进行充公的磋商,并应当接受 IMF提供的一切统

计或其他调查结果;对于成员方在外汇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是否符合

IMF协定, WTO也应接受 IMF的判定。WTO对GATT 第 12条和第

18条国际收支例外所规定的标准作出最后决定时,对什么是货币储备

严重下降、货币储备很低、货币储备的合理增长率以及对磋商中涉有

的其他事项的金融方面,都应接受基金的判定。 应当 和 充分磋商

等措辞的使用及其所具有的明确含义,确立了WTO在货币储备、国

际收支或外汇安排等具体问题与 IMF进行磋商的义务, 表明磋商的

强制性的,也表明 WTO 在处理相关问题时要注意 IMF的规则和作

用,考虑有关措施是否与 IMF的规定相一致。GATS 第 11条及第 12

条对于货物贸易领域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。

GATT 第 15的规定仅是有关两大经济组织合作的一家之言,

对于 IMF 没有强制性, 即 IMF 并不能被施以协作和答复的义务。

因为 GATT 协议及其它WTO文件只能约束其成员方,而不能约束

另一个国际组织,因此,仅靠 WTO的单方规定并不能筑成 IMF 和

WTO的磋商机制桥梁。追溯到 1947 年, IMF同意承担此项义务是

通过换文方式,据此当 GATT 缔约方全体提出磋商请求时, IMF 结

予答复。1996年,在新加坡举行的WTO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上, IMF

和WTO签定了合作协议,构成 IMF 答复义务的新的法律依据所

在。合作协议第 4节规定 IMF同意参加 WTO收支平衡限制委员

会所提出的有关WTO 成员方为保障收支平衡而采取的措施的磋

商。对于此类磋商, IMF 参与的现存程序应继续并可以做适当调整

。合作协议第 8 节规定 IMF对于其管辖范围内的外汇措

施是否符合 IMF协定,应以书面形式通知WTO 的有关机构 。总

之,虽然双方合作的法律依据有所变更, 但磋商原则不变。

四、WTO 和 IMF 的合作前景

实践表明, WT O争端解决机制比 IMF的争端处理程序有效得

多。正如在中国 入世 的多边议书中, 美国仍坚持要求中国在

WTO的框架内再次重申遵守 IMF 协定第 8 条义务, 实行经常性项

目下的外汇可自由兑换。但是这一做法并不意味着 IMF 的争端处

理程序与WTO 的争端解决程序已经建立了实质的联系, 实现各国

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国际监管合作, 目前仍需要强约束力的规则。在

立法的层次上明确 IMF 的争端处理程序同WTO 的争端解决程序

的关系, 必要时建立起某种联合审查程序,从而早日建立起一个完

备的国际金融风险调控机制,以妥善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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